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胀喷式干粉灭火装置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胀喷式干粉灭火装置的术语和定义、分类、标记和编码、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

规则、使用说明书、标志、标签和随性文件、包装、运输和贮存等。 

本文件适用于胀喷式非金属易碎材质类灭火装置产品。 

本文件不适用于XF 602文件中规定的干粉灭火装置。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

于本文件。 

 

GB 190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GB/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 4066           干粉灭火剂 

GB 8624—2012     建筑材料及制品燃烧性能分级 

GB/T 9969         工业产品使用说明书 

GB 12463          危险货物运输包装通用技术条件 

GB/T 25208—2010  固定灭火系统产品环境试验方法 

XF 499.1—2010    气溶胶灭火系统第 1部分：热气溶胶灭火装置 

XF 578            超细干粉灭火剂 

XF 602—2013      干粉灭火装置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胀喷式干粉灭火装置   expansion spray dry powder fire extinguishing device 

遇火后引发内部气体发生剂产生高压胀破壳体从而喷射干粉灭火剂的灭火装置。 

3.2  喷射启动时间   injection start time 

灭火装置被点燃到喷射出灭火剂所经过的时间。 

4 分类、标记和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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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分类 

4.1.1  按壳体材质可分为： 

a）塑料材质,代号P； 

b）其他非金属易碎材质,代号QF； 

4.1.2  按壳体形状可分为： 

a）球形,代号Q； 

b）方形,代号F； 

c）柱形,代号Z； 

d）其他形状,代号QT。 

4.1.3  按干粉灭火剂粒度可分为： 

a）干粉灭火剂,代号P； 

b）超细干粉灭火剂,代号C。 

4.2 标记和编码 

 

       ZP -                /    -       

                                                   

                                              

                                厂家自定义 

                                                  灭火剂质量：单位（kg） 

                                                  灭火剂粒度：见（4.1.3） 

                                                  壳体形状：见（4.1.2） 

                                                  壳体材质：见（4.1.1） 

                                                  胀喷式干粉灭火装置 

示例：充装超细干粉灭火剂 1.3 kg，塑料球形壳体型胀喷式干粉灭火装置，其型号表示为：ZP-PQC/1.3。 

5 技术要求 

5.1  外观和标识要求 

5.1.1  外观要求 

灭火装置外观应完整，不应有明显机械损伤或凹凸不平现象；不应有明显鼓包、划痕等缺陷。 

5.1.2  标识要求 

产品标识与包装箱标识应印刷清晰，文字大小均匀且无变形现象；其内容应符合9.1的规定。 

5.2  强度要求 

按 6.3规定的方法进行强度试验，灭火装置不应产生裂纹、裂缝及灭火剂泄漏现象。 

5.3  抗振性能和密封要求 

按 6.4规定的方法进行振动和密封性试验，试验过程中不应出现误喷射，试验后不应出现壳体破裂

或显著变形、灭火剂泄漏等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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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壳体阻燃性能要求 

壳体阻燃性能等级不应低于 GB 8624—2012中 4 燃烧性能等级表 1 中的 B1难燃级别。 

5.5  热引发器性能要求 

热引发器外观应整洁，无霉变、空引、疵节和漏药破损等现象，在传火时不应有断火、透火、外壳

燃烧及爆声等现象且传火时间不应小于 3 s/m；燃烧温度与生产单位使用说明书上的公布值偏差不应超

过±5 ％。 

5.6  气体发生剂发气量要求 

气体发生剂发气量不应小于 55 mL/g。 

5.7  灭火剂要求 

灭火剂应符合 GB 4066和 XF 578标准中的要求。 

5.8  灭火剂充装质量偏差要求 

    灭火剂充装质量偏差允许为标称充装量的±5 ％。 

5.9  支架性能要求 

    灭火装置的支架应能承受 5倍的灭火装置质量，在灭火装置喷射过程中不应产生变形、损坏或脱落

现象。 

5.10  喷射性能要求 

5.10.1  喷射启动时间要求 

    喷射启动时间不应大于 2 s。 

5.10.2  喷射剩余率要求 

灭火装置喷射后灭火剂剩余率不应大于 5 ％。 

5.11  灭火性能要求 

5.11.1  全淹没灭火性能要求 

5.11.1.1  全淹没 A类火灭火性能要求 

按 6.12.1规定的方法进行 A类火灭火试验，灭火装置应在喷射结束后 60 s内扑灭明火。继续抑制

10 min后，开启试验箱门进行通风，木垛不应复燃。 

5.11.1.2  全淹没 B类火灭火性能要求 

按 6.12.1规定的方法进行 B类火灭火试验，灭火装置应在喷射结束后 30 s内灭火。 

5.11.2  局部灭火性能要求 

5.11.2.1  局部 A类火灭火性能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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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 6.12.2规定的方法进行 A类火灭火试验，灭火装置应在喷射结束后扑灭明火，10 min内不应复

燃。 

5.11.2.2  局部 B类火灭火性能要求 

按 6.12.2 规定的方法进行 B类火灭火试验，灭火装置应在喷射结束后灭火且油盘内的火不应飞溅

出油盘。 

5.12  安全性能要求 

按 6.13规定的方法进行安全性试验，试验后玻璃应完好无损，不应破碎。 

5.13  噪音要求 

距灭火装置 3m处启动喷射时产生的噪音不应大于 120 dB（A）。 

5.14  环境要求 

5.14.1  工作环境温度范围要求 

灭火装置的工作温度范围为-40 ℃～85 ℃。 

5.14.2  工作环境相对湿度要求 

灭火装置工作相对湿度应小于 95 ％。 

5.14.3  环境适应性要求 

5.14.3.1  耐湿热性能要求 

按6.15.1规定的方法进行湿热性能试验，试验期间灭火装置应无变形，无误动作，试验后灭火装置

应能正常启动且喷射性能应符合5.10的要求。 

5.14.3.2  耐高低温交变循环性能要求 

按 6.15.2 规定的方法进行耐高低温交变循环性能试验，试验期间不应出现误动作；试验后灭火装

置应能正常启动且喷射性能应符合 5.10的要求。 

5.14.3.3  耐盐雾腐蚀要求 

灭火装置支架按 6.15.3规定的方法进行盐雾腐蚀试验，试验后支架应无明显龟裂、脱落等缺陷。 

6 试验方法 

6.1  测试仪表要求 

试验用测量仪表的精度应符合下列要求： 

a）秒表：分度值0.1 s； 

      b）称重仪器：精度等级Ⅲ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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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声级计：精度应不小于1.5 dB（A）。 

6.2  外观和标识检验 

6.2.1  外观检验 

目测检验灭火装置的外观完整情况，判断检验结果是否符合5.1.1的要求。 

6.2.2  标识检验 

    目测检验灭火装置的标识与包装箱标识，判断检验结果是否符合5.1.2的要求。 

6.3  强度试验 

将灭火装置从 1.8 m 高的空中自由落体到莫氏硬度为 4 级的水平地面上，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

5.2 的要求。 

6.4  振动试验和密封检验 

6.4.1  试验设备 

试验设备应符合GB/T 25208—2010中19.2的规定。 

6.4.2  试验步骤 

将灭火装置固定在振动试验台上，振幅 1.0 mm,频率 40 Hz，在 X、Y、Z 三个相互垂直的轴线上每

个方向依次振动 2 h，试验过程中观测灭火装置有无灭火剂泄漏，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 5.3的要求。 

6.5  壳体阻燃性能试验 

按照GB 8624—2012中5.2.4规定的试验方法进行壳体阻燃性能试验，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5.4的

要求。 

6.6  热引发器性能试验 

按照 XF 602—2013中 7.22.2规定的试验方法进行热引发器性能试验，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 5.5

的要求。 

6.7  气体发生剂发气量测定试验 

按照 XF 499.1—2010 中 7.19规定的试验方法进行气体发生剂发气量测定试验，判断试验结果是否

符合 5.6的要求。 

6.8  灭火剂检验 

检验灭火剂生产厂家提供的第三方检验合格报告，判断检验结果是否符合 5.7 的要求。 

6.9  灭火剂充装质量偏差检验 

    用称重仪器测得单只灭火装置中充装灭火剂的质量，其充装质量偏差可通过下面的式(2)计算得出，

判断检验结果是否符合5.8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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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质量偏差，％；  

1m  ------实测单只灭火装置中充装灭火剂的质量，单位为千克（kg)； 

2m  ------单只灭火装置中充装灭火剂的标称质量，单位为千克（kg)。 

6.10  支架性能试验 

    在支架上放置 5倍灭火装置总质量的载荷，保持 10 min后，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 5.9的要求。 

6.11  喷射性能试验 

6.11.1  喷射启动时间试验 

从点燃热引发器开始计时，启动喷射后结束计时，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 5.10.1的要求。 

6.11.2  喷射剩余率检验   

灭火装置喷射剩余率按照XF 602—2013中7.6.2规定的检验方法检验，判断检验结果是否符合

5.10.2的要求。 

6.12   灭火试验 

6.12.1  全淹没灭火试验 

按照XF 602—2013中7.14.1规定的试验方法进行全淹没灭火试验，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5.11.1

的要求。 

6.12.2  局部应用灭火试验 

按照XF 602—2013中7.14.2规定的试验方法进行局部应用灭火试验，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5.11.2

的要求。 

6.13  安全性能试验  

6.13.1  试验材料 

使用4 mm厚度的玻璃制作围挡，长1000 mm×宽1000 mm×高600 mm，无底无顶。 

6.13.2  试验步骤 

将玻璃围挡放置在水平地面上，灭火装置放入玻璃围挡底部正中，启动灭火装置进行安全性试验，

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5.12的要求。 

6.14  噪音试验 

在6.11喷射性能试验过程中，距灭火装置3 m的位置用声级计测量噪音,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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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 

6.15  环境适应性试验 

6. 15.1  湿热性能试验 

6.15.1.1  试验设备 

试验设备应符合GB/T 25208—2010中7.2的规定。 

6.15.1.2  试验条件 

试验箱中的温度为40 ℃±2 ℃，相对湿度为93 ％±3 ％。 

6.15.1.3  试验步骤 

按6.15.1.2规定的试验条件进行48 h试验，取出后应立即进行喷射性能试验，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

合5.14.3.1的要求。 

6.15.2  耐高低温交变循环试验 

按表1的试验程序、改变灭火装置的贮存温度，试验灭火装置分别从高低温环境中取出后，应立即

进行喷射性能试验，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5.14.3.2的要求。 

                            表1   耐高低温交变循环试验程序 

试验程序 持续时间 1＃灭火装置 2＃灭火装置 

1 24 h±1 h 
贮存在灭火装置最低使用温度中

（温度偏差±2 ℃） 

贮存在灭火装置最高使用温度中（温

度偏差±2 ℃） 

2 24 h±1 h 20 ℃±5 ℃ 20 ℃±5 ℃ 

3 24 h±1 h 
贮存在灭火装置最高使用温度中

（温度偏差±2 ℃） 

贮存在灭火装置最低使用温度中（温

度偏差±2 ℃） 

6.15.3  耐盐雾腐蚀试验 

按XF 602—2013中7.11.1规定的试验方法进行耐盐雾腐蚀试验，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5.14.3.3

的要求。 

7 检验规则 

7.1 检验分类与项目 

检验分为型式检验和出厂检验，检验项目见表 2。 

7.1.1  型式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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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a）新产品投产或老产品转厂生产； 

    b）正式生产后，如结构、材料、工艺有较大改变，可能影响产品的质量时； 

    c）停产一年以上，恢复生产时； 

    d）发生重大质量事故； 

    e）产品强制准入制度有要求时； 

f）质量监督机构提出要求时。 

7.1.2  出厂检验 

产品出厂检验项目应至少包括表2规定的项目。 

7.1.3  试验程序 

试验程序应按附录 A～附录 C的规定。 

7.2  抽样方法  

采用一次性随机抽样。样品数量按附录A～附录C的规定。 

7.3  检验结果判定  

7.3.1  型式检验 

灭火装置的型式检验项目按表2检验全部合格,该灭火装置为合格。出现A类项目不合格，该灭火装

置为不合格。B类项目不合格数大于等于2，灭火装置判为不合格。 

7.3.2  出厂检验 

灭火装置的出厂检验项目按表2检验全部合格,该灭火装置为合格。有一项A类项目不合格,则该灭火

装置为不合格。若有B类项目不合格,可加倍抽样检验,仍有不合格项,即判该灭火装置不合格。 

表 2   型式检验、出厂检验项目表 

序号 检验项目 标准条款号 型式检验项目 
出厂检验项目 不合格类别 

全检 抽检 A类 B类 

1 外观和标识要求 5.1 ★ ★ —  √ 

2 强度要求 5.2 ★ — ★ √  

3 抗振性能和密封要求 5.3 ★ ★ — √  

4 壳体阻燃性能要求 5.4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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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热引发器性能要求 5.5 ★ — ★ √  

6 气体发生剂发气量要求 5.6 ★ — — √  

7 灭火剂要求 5.7 ★ — ★ √  

8 灭火剂充装质量偏差要求 5.8 ★ — ★  √ 

9 支架性能要求 5.9 ★ — —  √ 

10 喷射性能要求 5.10 ★ — ★ √  

11 灭火性能要求 5.11 ★ — ★ √  

12 安全性能要求 5.12 ★ — ★ √  

13 噪音要求 5.13 ★ — —  √ 

14 环境要求 5.14 ★ — —  √ 

注：“★”表示应进行检验的项目；“—”表示不进行检验的项目。 

8 使用说明书 

使用说明书应按GB/T 9969进行编写，应至少包括下列内容： 

a）灭火装置简介； 

    b）注意事项； 

c）结构与工作原理； 

d）主要技术参数； 

    e）使用说明； 

    f）安装示意图； 

    g）售后服务。 

9  标志、标签和随行文件 

9.1  标志、标签 

9.1.1 产品标志、标签 

产品标志、标签应至少包括以下内容： 

    a）生产单位及商标； 

    b）产品名称及型号； 

c）外形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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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灭火剂质量； 

    e）使用温度、湿度范围； 

    f）灭火类别及灭火能力； 

    g）产品使用说明； 

h）产品生产日期； 

i）产品的有效使用期； 

j）执行标准。 

9.1.2 包装箱标志、标签 

包装箱标志、标签应至少包括以下内容： 

a）产品名称、型号、制造日期及产品编号； 

b）制造厂名、厂址、邮编、电话； 

c）符合 GB 190和 GB/T 191 的图示标志。 

9.2  随行文件 

随行文件应至少包括以下内容： 

    a）安装使用说明书； 

    b）维护手册及注意事项； 

c）产品合格证； 

d）售后服务信息。 

10  包装、运输和贮存 

10.1  包装 

灭火装置的包装应符合 GB 12463的要求。 

10.2  运输 

    灭火装置的运输应符合 GB 12463的要求。 

10.3  贮存 

10.3.1  贮存条件 

    贮存温度：-20 ℃～55 ℃； 

    贮存湿度：不大于 95 ％。 

10.3.2  贮存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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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装入灭火剂的灭火装置贮存期应符合生产单位使用说明书的要求。 

 

 

 

 

 

 

 

 

 

 

 

 

 

 

 

 

 

 

 

 

 

 

 

 

 

 

 

 

 

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灭火装置试验程序及样品数量 

 

A.1  试验程序 

试验程序见图A.1灭火装置试验程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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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外观和标识检验（见6.2）； 

a2：强度试验（见6.3）； 

a3：抗振试验和密封检验（见6.4）； 

a4：灭火剂充装质量偏差检验（见6.9）； 

a5: 喷射性能试验（见6.11）； 

a6: 全淹没灭火试验（见6.12.1）； 

a7: 局部应用灭火试验（见6.12.2）； 

a8: 安全性能试验（见6.13）； 

a9: 噪音试验（见6.14）。 

注：图A.1中试验序号用方框中的数字表示，试验所需的样品数用圆圈中的数字表示，ⅹ1～ⅹ2表示按

该项试验要求所需的样品数。 

 

图A.1 灭火装置试验程序图 

 

A.2  样品数量 

样品数量为5+ⅹ1+ⅹ2只。 

 

 

附 录 B 

（规范性附录） 

热引发器性能试验程序及样品数量 

 

B.1  试验程序 

试验程序见图B.1热引发器性能试验程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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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热引发器性能试验（见6.6）；  

注：图B.1中试验序号用方框中的数字表示，试验所需的样品数用圆圈中的数字表示。 

 

图B.1 热引发器性能试验程序图 

 

B.2  样品数量 

 样品数量为5 m。 

 

                       

                        

 

 

 

 

 

 

 

 

 

 

 

 

附 录 C 

（规范性附录） 

支架性能试验程序及样品数量 

 

C.1  试验程序 

试验程序见图C.1支架性能试验程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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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支架性能试验（见6.10）； 

注：图C.1中试验序号用方框中的数字表示，试验所需的样品数用圆圈中的数字表示。  

 

图C.1 支架性能试验程序图 

 

C.2  样品数量 

 样品数量为1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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